
803大院保安服务采购需求
一、岗位配置
★本项目保安服务人员不得少于66人。
项目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803号
具体岗位配置明细如下:
安保岗位分布：一号门门岗、二号门门岗、三号门门岗、四号门门岗、信访接待岗、中控、巡逻、道路岗等。
二、基本要求
（一）在雇佣保安之前就进行相关人员的背景调查,调查资料需要留档备查，经体检政审合格后方可入职。投标供应商应提供全体保安服务人员的无犯罪记录承诺。
（二）服务地址：以指定的工作地址为准；如工作地点发生变动，以招标人指定的变动后的工作地址为准。
（三）投标人需提供项目管理制度、考核制度。
（四）应有足够的人手来满足保安的年假,病假,国定假日,加班等需求。
（五）如要求增加、减少或更换保安人员,需在7个工作日内满足要求，保安入职前需要得到招标人的同意。
（六）对相关的防护设备负责,若因保安人员的原因造成设备损坏, 投标人负责全额赔偿更换设备的损失。赔偿责任，最高赔付5%。
（七）需按下列要求为保安人员提供培训：
1、新保安人员需要有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入职培训，入职培训成本由投标人承担。
2、招标人相关负责人可随时调阅保安人员的培训资料及记录。
3、一年度培训计划应递招标人,所有保安人员应每半年至少接受一次培训,培训结果要及时告知相关负责人。
4、要与保安人员分享最新的安保信息,最近发生的安保事件及处置方法 。
5、与招标人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够及时有效地排除危急情况。
（八）对保安人员要求
1、投标人派驻的保安人员均应属合法雇用的员工，并已接受过专业培训，具有保安人员的上岗证书，驻派人员应符合招标人的条件和标准。
2、保安人员应遵纪守法，并遵守招标人提出的有关规章制度；派驻的保安人员应当尽职尽责，文明执勤，着装统一整齐上岗。
3、装备要求：统一服装，投标人根据招标人要求，配备合理装备。
4、项目负责人（安保经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二级及以上保卫管理员证书，具有10年及以上办公楼宇类保安项目管理项目负责人工作经验。
5、保安服务团队全员能听懂沪语会说沪语，年龄在55周岁以下人员不少于80%。保安团队人员中控室值班保安队员具有消防监控证书。
6、招标人在服务合同期内会对投标人进行抽查考核。
三、岗位职责
1、负责保卫招标人财产和人员的安全，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
2、防止和及时处理一般治安案件和一般安全事故的发生。
3、防止和及时发现重大刑事案件和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应立即报案并保护现场。
4、实行白天立岗制，做好来访客人接待工作并电话通知有关部门接待，检查进入人员证件，登记和填写《会客单》，出门收取《会客单回执》。
5、车辆进出管理，外来车辆进院按规定发放、回收《临时停车证》，引导停车；招标人车辆出大门时，做好记录，建立台账，做好大院内车辆管理工作。
6、对送达的重要文件、物品等做好登记并及时通知有关人员领取，做好报刊分发工作。
7、对进出招标人的物资进行检查，并做好各项登记工作，出招标人大院物资必须查验物资，一律凭招标人人员签字的《出门证》放行。
8、按规定开关大门，防止外来人员、车辆直接进入院区。熟练操作防冲撞设施，有效阻止恶意冲闯院区的车辆。
9、应兼作招标人义务消防队员，在院区巡逻中，做好消防器材的保管工作，督促消防维保单位做好消防器材更新工作，并做好各项“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工作。
10、在院区巡逻时要做好外来人员的管理工作，并及时做好外来人员制证的登记准备工作。
11、了解掌握招标人周边环境的治安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对招标人院门外车辆停放进行有序管理，引导车辆停放指定区域。
12、必须每天24小时定线路不定时岗点结合交叉巡逻，防止火灾、盗窃的发生。注意安检，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招标人汇报。上午巡逻2次，下午巡逻2次，晚上巡逻4次。
13、应对招标人的周界报警、电子巡更、摄像头等安全技防系统每天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向招标人汇报。监控室24小时不可脱岗，严格按照监控室管理规定，做好有关记录。发现情况立即上报。
14、对装有易燃、易爆、化学剧毒品、污染物品的车辆进行有效管理，未经招标人同意严禁进入院区；
15、每年开展4次以上突发事件实战演练，在保安区域内若突发紧急情况，一方应采取应急措施，同时向招标人报告，协助做好求助工作。
16、重大活动，特殊情况服从招标人统一安排。
四、总体要求
（一）规范作业
严格执行相关规范标准，确保服务质量。
（二）确保安全
做好各项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服务安全运作，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
（三）文明服务
遵守招标人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招标人相关部门各项指令。确保不发生影响招标人教学训练、工作生活、环境秩序的事件。
（四）应急响应
建立应急处置和紧急救援预案、制定应急处置和紧急救援措施，加强应急处置和紧急救援演练。
六、具体要求
（一）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标准按照《上海市保安行业协会服务标准》确定。
（二）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还应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之有关规定。
（三）投标人应具备无人机监控服务能力。
（四）投标人须遵守本项目保密规定，应提供保密工作方案。
（五）针对驻点人员计划分配、岗位分配、人员数量、考勤打卡、工作时长，任务签到、排班等进行统计并进行数据分析，投标人应具备相应的保安运行信息化平台。
七、其他要求
（一）因中标人原因造成招标人或第三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成交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中标人在服务中发生服务质量低劣、严重违规、安全事故等情形，招标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三）由于中标人服务不当、不到位，造成的资产损坏，由中标人负责修复或更换，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四）本项目服务人员如需在本项目所属食堂用餐的，需另行缴纳搭伙费。
（五）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 19001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 45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GB/T 24001认证），并在认证有效期内的优先考虑。
[bookmark: _GoBack]（六）供应商具有类似的办公楼保安服务业绩的优先考虑。
八、管理考评方法 
招标人将依据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以及业主指定的相关考评标准对保安服务工作进行考评，考评等次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得分低于80 (含)分的，视为不合格。
(一)扣分标准：
1、防火、防灾、防盗责任事故为零，发生一起考核分数为0分。
2、不按规定操作导致无关人员、车辆进入，发生1起考核扣20分；造成后果的，考核分为0.
3、年公众有效投诉不大于 1起，超过2起(含2起)当年考核不合格；年公众对保安服务的投诉不大于3起，超过5起(含5起)当年考核不合格。
4、中标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保安服务工作内容”为招标人提供保安服务，因中标供应商及其工作人员原因导致招标人产生损失的，每发现宗扣5分，造成严重后果的每次扣20分。
5、招标人提出更换不符合使用要求保安员，中标供应商必须在三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换，如不及时更换，每推迟一天扣5分，扣分不设上限。
6、因自然灾害、疫情、重大交通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保安服务人员集中病(事)假、休假时，中标供应商应在二个工作日内安排保安员补充空缺岗位，如不及时补充，每推迟天扣5分，扣分不设上限。临时缺额，不安排人员顶岗，1次扣5分。
7、保安员无证上岗每发现一宗扣5分，工作时间不按规定着装、迟到、早退，怠工的，每发现一宗扣5分，不服从管理或擅离职守、每发现一宗扣20分。 
8、招标人发现保安员装备存在问题的，中标供应商必须在二个工作日内于以整改，不按招标人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完全的，每次扣10分。
9、保安员寻断滋事，导致招标人声誉受损的，每次扣20分。
10、除自然灾害、 疫情、重大交通事故等不可抗力因素之外，因保安人员病(事)假、休假造成人员不足时，发生一起扣10分。
11、不按标书中承诺发放相关工资补贴的，每发生1起扣20分。
(二)招标人作出扣分决定同时，对中标供应商发出《整改通知书》。中标供应商应在规定限期内实施整改，并将整改的情况书面报招标人。
(三) 招标人每月月底制作月度考评总表，作为结算依据。
(四)累计扣分达20 (含)分的，招标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招标人有权视情节进行违约追责。



